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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 交易情况概述  

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“华中数控”）基于战略发展规

划，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、第十二届监

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将全资

子公司江苏锦明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锦明”）持有的常

州华数锦明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常州华数锦明”“标的公司”）

9%的股权转让给常州智博君合实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智博

君合”），将持有的常州华数锦明 34%的股权转让给武汉银桥南海光电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银桥南海”）（包含华中数控转让 24%，全资子公司江苏锦明转让

10%）。该次转让完成后，全资子公司江苏锦明持有常州华数锦明 32%的股权，

常州华数锦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

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

089）。 

为进一步聚焦业务发展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巩固公司核心竞争能力，公司于2025

年 6 月 6 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、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

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拟将所持有的参股

公司常州华数锦明剩余 32%股权对外进行转让，其中公司拟向武汉卓尔创业投资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卓尔创投”）转让江苏锦明持有的常州华数锦明 27%的股权，

拟向智博君合转让江苏锦明持有的常州华数锦明 5%的股权。经公司聘请的同致

信德（北京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，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常

州华数锦明评估价值为 8,316.93 万元。参考上述评估结果，经与交易各方协商，

确定与卓尔创投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,245.57 万元；与智博君合的交易金额为人

民币 415.85 万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

因卓尔创投是公司控股股东卓尔智造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，与公司为同

一实际控制人，本次与卓尔创投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与智博君合的交易不构成

关联交易，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该议案无

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武汉卓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

1、企业简介 

企业名称：武汉卓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7 月 30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余伟 

注册地址：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楚天大道 1 号 1A 栋 1-5 层 

注册资本： 60,000 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创业投资业务；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

业务；创业投资咨询业务；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；参与设立创业投

资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。（不得从事吸收公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不得从

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）；众创空间经营管理；物业管理，办公房屋租赁，会议

会展服务，企业形象策划，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服务。（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结构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(万元) 

1 阎志 99.95% 59,970 

2 卓尔书店（武汉）有限公司 0.05% 30 

合计 100% 60,000 

2、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

它关系的说明 

卓尔创投是公司控股股东卓尔智造的关联公司，与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，

除上述关联关系外，卓尔创投与公司及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、其他董监高不存在

关联关系，亦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造成公司对其利

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 



3、卓尔创投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 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卓尔创投总资产为 369,803.29 万元，总负债为

280,058.01 万元，净资产为 89,745.28 万元；2024 年 1-12 月，卓尔创投营业收入

为 301,523.87 万元，营业利润为 3,085.01 万元，净利润为 1,484.22 万元。（以上

数据未经审计） 

4、履约能力分析 

本次交易对方卓尔创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资产状况与信用状况良好，具备

相应履约能力，旗下拥有多家实体企业，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及支付能力，卓尔

创投将通过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，公司将及时督促交易对方按合

同约定履约。 

（二）常州智博君合实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1、企业简介 

企业名称：常州智博君合实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成立日期：2017 年 5 月 17 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常州华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委派代表潘玲） 

注册地址：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东路 158 号创业服务中

心 2 号 328 

出资额：941.39 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（不得从事金融、类金融业务，依法需取得许可和备案

的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 

认缴出资额及比例： 

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
认缴出资额（万

元） 

1 申灿 16.4321% 154.69 

2 袁云欢 7.5420% 71 

3 刘玉梅 7.4358% 70 

4 王珺琳 7.4358% 70 

5 王玉宝 5.8424% 55 

6 

常州智博华锦实业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5.4175% 51 

7 夏灿 4.8864% 46 



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
认缴出资额（万

元） 

8 邓少武 4.5677% 43 

9 温向峰 3.6117% 34 

10 晏巍 3.1868% 30 

11 陈蕾 2.7619% 26 

12 杨卫平 2.2307% 21 

13 潘婷 2.1245% 20 

14 胡庆明 2.1033% 19.8 

15 龚丹虹 1.5934% 15 

16 裘轶政 1.5934% 15 

17 张高丰 1.3172% 12.4 

18 李莹 1.2747% 12 

19 张世昌 1.1685% 11 

20 李佼 1.1685% 11 

21 吴黎明 1.0623% 10 

22 
常州华锦投资有限责

任公司 
1.0623% 10 

23 汪聪 0.8498% 8 

24 管齐飞 0.7436% 7 

25 程珊珊 0.7436% 7 

26 张丹妮 0.7436% 7 

27 张小中 0.6374% 6 

28 戴超 0.6374% 6 

29 吴岩 0.6374% 6 

30 樊小燕 0.6374% 6 

31 赵荣 0.6374% 6 

32 袁永杰 0.6374% 6 

33 任宝权 0.6374% 6 

34 邱梦琦 0.5311% 5 

35 李蓓 0.5311% 5 



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
认缴出资额（万

元） 

36 陈意 0.5311% 5 

37 王丽栋 0.5311% 5 

38 焦笑 0.5311% 5 

39 庄群 0.4249% 4 

40 何贤杰 0.4249% 4 

41 鞠焕文 0.4249% 4 

42 李江 0.4249% 4 

43 李明 0.4249% 4 

44 张军 0.4249% 4 

45 梅德银 0.4249% 4 

46 潘梅华 0.4249% 4 

47 徐智文 0.1593% 1.5 

48 郑安涛 0.1593% 1.5 

49 王亮亮 0.1593% 1.5 

50 赵超 0.1062% 1 

 合计 100%  941.39 

2、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

其它关系的说明 

截止目前，智博君合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、其他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

亦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

他关系。  

3、智博君合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情况 

智博君合为标的公司员工持股平台，出资额为 941.39 万元，未开展除股权

投资以外的其他业务。 

4、履约能力分析 

本次交易对方智博君合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资产状况与信用状况良好，具备

相应履约能力，公司将及时督促交易对方按合同约定履约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概况 



1、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常州华数锦明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7 年 6 月 16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申灿 

注册地址：武进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湖路 16 号 

注册资本：5000 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机器人产品、数控机床、机电一体化产品、自动化生产装备、自

动控制设备、驱动装置、机电设备的研发、系统集成、生产、销售及提供相关的

技术咨询、技术培训服务；数控系统设备、计算机软件的研发、销售及提供相关

的技术咨询、技术培训服务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但国家

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；企业管理咨询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一般项目：纺织专用设备制造；

纺织专用设备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 

2、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

常州华数锦明系公司参股公司。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

他任何权利受限的情况，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者仲裁事项，

标的股权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公司所在

地为江苏常州。 

3、股东武汉银桥南海光电有限公司、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自愿

放弃本次交易优先受让权。 

4、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

序

号 
股东名称 

转让前 转让后 

持股 

比例 

认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
持股 

比例 

认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
1 
江苏锦明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有限

公司 
32% 1,600 0% 0 

2 武汉卓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0% 0 27% 1,350 

3 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% 950 19% 950 

4 
常州智博君合实业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15% 750 20% 1,000 

5 武汉银桥南海光电有限公司 34% 1,700 34% 1,700 



合计 100% 5,000 100% 5,000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情况 

资产状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 项目 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67,842.07 77,134.37 

总负债 57,310.54 69,389.42 

净资产 10,531.53 7,744.95 

经营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          

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

营业收入 74,422.56 40,474.50 

营业利润 2,489.32 -3,513.11 

净利润 2,535.59 -2,786.57 

注：上述数据已经审计，为常州华数锦明母公司数据。 

（三）其他 

常州华数锦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四、交易标的评估、定价情况 

（一）定价情况及依据 

公司聘请同致信德（北京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常州华数锦明股东全部权益

在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，并出具编号为同致信

德评报字（2025）第 010116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评估对象：常州华数锦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

2、评估范围：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常州华数锦明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

3、价值类型：市场价值 

4、评估基准日：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 

5、评估方法：资产基础法、收益法 

6、评估结论： 

（1）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

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，截止评估基准日，被评估单位资产账面值为 77,134.37

万元，评估值为 77,583.85 万元，增值 449.48 万元，增值率为 0.58%；负债账面

值为 69,389.42 万元，评估值为 69,389.42 万元；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7,744.95



万元，评估值为 8,194.43 万元，增值 449.48 万元，增值率为 5.80%。 

（2）收益法评估结果 

采用收益法评估，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评

估结果为 8,316.93 万元，较账面值 7,744.95 万元评估增值 571.98 万元，增值率

为 7.39%。 

（3）最终评估结论的选取 

评估专业人员经对上述两种评估方法形成的各种测算结果进行分析，在综合

考虑不同评估方法测算结果的合理性，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加合理，原因及

理由如下：依据企业会计准则，对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无法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

中一一列示，企业的整体资产或产权交易中往往不仅包括有形资产，还包括如企

业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各项资源优势等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。综上所述，收益法

更加合理，其评估结果更能反映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。 

因此，结合本次评估目的，本次评估结论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，即：被评估

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论为 8,316.93 万元（大

写：人民币捌仟叁佰壹拾陆万玖仟叁佰元）。 

（二）定价合理性分析 

本次交易价格是以评估值为基础，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，本次交易遵循客观、

公平、公允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

1、协议主体： 

1）江苏锦明与智博君合关于常州华数锦明之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： 

转让方：江苏锦明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（甲方） 

受让方：常州智博君合实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乙方 1） 

2）江苏锦明与卓尔创投关于常州华数锦明之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： 

转让方：江苏锦明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（甲方） 

受让方：武汉卓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乙方 2） 

2、交易价格、定价依据、支付方式及期限： 

公司拟向智博君合转让江苏锦明持有的常州华数锦明 5%的股权；拟向卓尔

创投转让江苏锦明持有的常州华数锦明 27%的股权。 



经公司聘请的同致信德（北京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，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

年 12 月 31 日，常州华数锦明评估价值为 8,316.93 万元。参考上述评估结果，经

与交易各方协商，确定与智博君合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15.85 万元；与卓尔创

投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,245.57 万元。 

甲乙双方同意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支付 30%股权转让款，剩

余股权转让款在交割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。 

3、交割安排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。 

4、协议生效：协议经甲方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双方公

章后成立，经甲乙双方及标的公司履行完毕内部决策手续后生效。 

六、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 

截至 2025 年 6 月 6 日，公司为常州华数锦明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.32 亿元，

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8.26%。本次担保事项其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

合并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延续，财务风险可控，公司拟与卓尔创投签署《反

担保合同》，卓尔创投就公司在《担保合同》项下为常州华数锦明实际承担的全

部担保责任提供 100%的反担保义务。 

七、出售资产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转让常州华数锦明股权，智博君合具有优先受让权，是基于实际经

营情况做出的合理调整。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控制经营风险，合理配置资源，符

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。本次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，亦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常州华数锦明股权，预计会对公司的经营

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；同时，根据本次交易作价及评估结果，本次交易对公司2025

年度的净利润影响具体以公司最终披露的经审计的定期报告为准。 

八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
除本次披露的关联交易外，2025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与卓尔创投

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3.61 万元。 

九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 

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，并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

会审议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同意意见：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战略发展，遵

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，定价公允，关联董事对相关事项回避表决，程序合法



合规，不存在利益输送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，亦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； 

4、常州华数锦明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； 

5、常州华数锦明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； 

6、股权转让协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


